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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
	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零星修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

	第一阶段工作：施工承包招标前
基于医院近十年历史数据，编制总投资额1650万元对应的综合单价清单（清单细目力求全面覆盖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修缮项目）。
综合单价清单编制服务费实行一口价（总价包干）：【   】元。
费用包干范围明确如下：
1、包含本清单的编制、修改、完善及后续配合招标答疑。
2、施工承包项目发包后，未来实际发生的每一个修缮子项（无论是否在本次清单内），其“单独编制详细预算”或“审核预算造价”的工作，均不再另行计取费用。
3、编制方需按医院要求，在接到具体修缮任务后，依据本清单及现行计价依据，出具正式预算文件，该服务已包含在上述一口价中。
	

	第二阶段工作：施工承包招标后
1、统一下浮率：投标人填报统一的造价服务投标下浮率 ____ %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）。该下浮率适用于所有按季度累计计费的造价咨询服务（包括“单独编制或审核工程量清单”、“工程结算审核”）。
2、按季度累计计费项（不实行单个项目收费）
收费基数 = 该季度内累计完成的项目审定金额总和。
收费标准 = 按（粤价函〔2011〕742号）文计算的收费金额 × (1-下浮率)。
适用工作：“单独编制或审核工程量清单”、“工程结算审核”（不含“单独编制或审核预算造价”）。
3、最低收费保障：若单个季度内，按第2条计算的计费金额低于 2000 元，则按 2000 元 ×（1-下浮率）计取。
4、特别说明（一）预算编制费已实行总价包干：
本项目中，所有未来零星修缮项目的 “单独编制或审核预算造价” 的咨询工作，其费用已包含在招标前的“综合单价清单编制服务一口价”中，无论发生多少次、多少金额，均不再另行计取，也不在按季度计费的范围内。
5、 特别说明（二）：服务期内的造价服务工作均为零星小额工程，项目金额较小，实施时间分散，要求造价服务单位响应及时，请报价单位综合考虑并自行承担相应服务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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